桃園市98年藝文推廣-紙燈彩繪DIY活動  簡章

一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公所

二、執行單位：桃園市立圖書館

三、舉辦日期及地點：

	舉 辦 日 期
	時    間
	地      點
	人 數

	98年1月18日〈日〉
	上午10-12時
	埔子分館二樓文化教室
	20

	98年1月20日〈二〉
	上午10-12時
	藝文中心二樓研習教室
	20

	98年1月21日〈三〉
	上午10-12時
	大林分館二樓文化教室
	20

	98年１月21日〈三〉
	下午2-4時
	中路分館三樓文化教室
	20


四、參加對象：限國小學童,報名參加。

五、課程內容：〈一〉燈籠歷史源由    〈二〉製作說明   〈三〉自由創作            

六、參加費用：一律免費，講師費及教材費由本所提供。

七、報名期間及地點：自98年1月13日起在各辦理分館受理報名(總館受理藝文中心報名)，額滿截止。

八、 其他：

〈一〉作品於辦理分館空間展示，元宵節後由參加學童自行取回。

〈二〉參加者請自備水彩、廣告顏料、水彩筆、調色盤及水盤……等美術用具。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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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
	姓   名
	
	就讀學校

或

服務單位
	校名：            年級：

	
	
	
	單位：

	連絡電話
	 (宅)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通訊地址
	

	參加時間及地點
	□埔子分館  98年1月18日〈日〉  上午10:00-12:00
□藝文中心  98年1月20日〈二〉  上午10:00-12:00
□大林分館  98年1月21日〈三〉  上午10:00-12:00
□中路分館  98年1月21日〈三〉  下午2:00-4:00


